
松江区污水处理费减免征收

实施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松江区污水处理费减免征收工作流程，根据《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制订并试行本实施办法。

一、管理部门及职责

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为松江区污水处理费减免征收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污水处理费减免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

松江区供排水管理所具体负责松江区污水处理费减免征收工作的实施。

松江区各街镇水务站协助做好污水处理费减免征收工作。

二、减免依据

（一）《关于印发<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16〕25号）；

（二）《关于印发<松江区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松财〔2020〕17号）；

（三）《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三、减免对象

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16〕25号）规定，下列情形可减免征收污水处理费：

（一）自建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后全部回用，或污水处理后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排向自然水体的水质标准，且未向本市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的，可不征收污水处理费（以下简称免征排水户）；

（二）因大量蒸发、蒸腾造成排水量明显低于用水量，且排水口已安装自动在线监测设施等计量设备的，经松江区水务局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认定并公示后，按缴纳义务人实际排水量计征污水处理费（以下简称减征排水户）。

四、减免费用

免征排水户，污水处理费全免。减征排水户，污水处理费按计量设备读数的实际排水量进行征收。

五、申请材料

松江区行政区域内符合本规定减免征收的排水户，应按下列要求向松江区水务局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

（一）免征排水户：

1、免征申请和情况说明；

2、污水处理设施设计材料；

3、具有相应资质并达标的第三方检测水质报告，并经相关行业部门认定（处理后达标排放时出具）；

4、承诺书。

（二）减征排水户：

1、减征申请和情况说明；

2、自动在线监测设施等计量设备相关材料；

3、水平衡测试报告；

4、承诺书。
六、减免流程

（一）申请材料接收：松江区供排水管理所收到排水户申请材料后，负责对减免材料的前期审定。

（二）现场情况认定：松江区供排水管理所会同街镇水务站，对排水区域实施现场核查，并对现场情况形成笔录。检查内容包括用水单位提交资料的现场核实，内部雨污水管道、雨污水排口情况，重点检查污水处理设施或自动在线监测设施等计量设备运行情况。

（三）审查意见：由松江区供排水管理所汇总审查意见后，报送至松江区水务局，核定污水处理费的减免征收。

七、日常管理

核定有效期内，排水户因违法排水被行政处罚的，经核定污水处理费的减免失效，并应自失效之月起按本市有关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

八、其他事项

本办法自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2年，如遇上级部门相关政策调整，按上级部门规定执行。        

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

              2023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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